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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盛番族”：红军长征在云南藏区的民族政策1 

尹 仑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 民族文学所，云南 昆明 650034) 

【摘 要】:红军长征期间，红二、六军团途经云南藏区，在其颁布的布告和纲要中提出了“兴盛番族”的民族政

策。本文梳理“兴盛番族”民族政策形成的历史背景，揭示其形成过程，认为“兴盛番族”民族政策包括宗教和风

俗习惯政策、统一战线政策、群众路线政策、尊重和保护民族利益政策、民族团结与平等政策等。“兴盛番族”不

仅是红军在长征过程中一项因地制宜的民族政策,更是红军最终取得万里长征胜利的保障,对后来中国共产党的民

族政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今天，“兴盛番族”民族政策对维护中国作为一个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团结、稳定和发展

仍然有着重要和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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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长征期间，红二、六军团于 1936 年 3月途经云南藏区，在其颁布的布告和纲要中提出了“兴盛番族”的民族政策。在

这个正确政策指引下，红军赢得了藏族人民的信任和尊重，红军在当地活动得到了僧俗群众积极支持，并在藏族群众中树立了

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良好形象，使得红军在长征过程中避免了不必要的伤亡与损失、顺利通过了藏区，为顺利到达陕北打下了

良好基础。 

一、“兴盛番族”民族政策的形成背景 

1935 年 1。月 19日，红二、六军团在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萧克、王震等军团首长的指挥下，从湖南桑植出发至贵州石

阡，从石阡至盘县。1936 年 3 月 30 日，红二、六军团在盘县召开了会议,红军总部要求二、六军团“最好北渡”的电示，盘县

会议最后决定放弃川、滇、黔根据地,离开北盘江，北渡金沙江，向西转移，挥师北上开始长征。红二、六军团离开盘县后，继

续转战贵州和云南，于 1936 年 4月 24日挺进到云南丽江的金沙江南岸，经过五昼夜的紧张强渡，全军安全渡过了金沙江。4月

27日开始，红二、六军团陆续翻越长征途中的第一座大雪山一雅哈雪山，进入第一个藏民聚居区--云南中甸(现今云南省迪庆藏

族自治州香格里拉县)。红二、六军团长征经中甸 7 个乡镇、23 个行政村、123 个自然村，在县境内先后历 21 天，行程 405 公

里，160 多名红军指战员牺牲在中甸高原。[1]云南藏区是红二、六军团在长征途中停留时间最长的地点，也是进入的第一个藏区。 

红二、六军团进入中甸后，前有茫茫无垠的雪山,后有尾追不舍的敌军，当地还有以汪学鼎为总指挥的中甸僧俗民团等的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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扰堵截。贺龙等军团领导深深意识到，红军又进入一个严峻时刻。为了达到会师甘孜、北上抗日的目的，红二、六军团决定成

立“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湘鄂川滇黔分会中甸城军分会”。同时，红二、六军团召开会议,指导全军进一步明

确当前的形势和任务,做好通过康藏地区的各项准备工作。
[2]
在这一背景下，红二、六军团提出了“兴盛番族”的民族政策和主

张。 

1936 年 5月 2日至 3日，在贺龙、任弼时同志的主持下，红二军团在中甸县城独克宗细康（中心镇公堂红军总指挥部住地），

召开了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即中甸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二军团的军团领导、师团营连各级主管干部，以及驻县城附近的六军团十

六师部分干部。在中甸会议中，红军提出了六项会议内容，其中有两项明确提出了研究和制定藏区民族政策的重要性:第三项指

出“要研究藏民地区工作的政策和策略”，第四项指出要“求得广大藏民的支援，筹集粮饷。摸索藏区群众工作的初步经验”。[2]5

月 5 日，红六军团进驻县城后，召开政治干部会议，传达了中甸会议的精神。同时，红六军团政治部编写了民族工作规定的政

治教材,在广大指战员中开展民族问题的宣传和教育，要求部队官兵在实践中团结少数民族群众。 

中甸会议召开的第一天，贺龙率领四十多名红军将士访问中甸当地最大的藏传佛教寺院松赞林寺。贺龙代表红军讲话，向

松赞林寺和藏族同胞表示感谢，说明红军北上抗日的主张，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落座后，贺龙再次向八大老僧阐述

了党和红军的政策和宗旨,他说:“红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队伍，其宗旨就是要解放全中国，使各族人民都过上幸福美满的日

子。”[3]松赞林寺僧众也当即表示,愿为红军北上抗日效力。会后，贺龙向松赞林寺僧众赠送“兴盛番族”的锦旗,亲切祝福藏族

人民繁荣昌盛。[4]同日，红军在寺门张贴布告：“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湘鄂川黔滇康分会布告:本军以扶助番民，

解除番民痛苦，兴番灭蒋、为番民谋利益为目的，将取道稻城、理化（现今理塘）进入川康。军行所至，纪律严明,秋毫无犯，

幸望沿途番民群众及喇嘛、僧侣，各其安居乐道，毋得惊慌逃散。尤其各尽其力，与本军代买粮草,本军当一律以现金按价照付，

决不强制。如有不依军令，或故意障碍大军通行者,本军亦当从严法办，切切此布。”[1] 

贺龙在松赞林寺的讲话和赠送的锦旗，以及中华苏维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湘鄂川黔滇康分会布告的正式公布，标志

着红二、六军团“兴盛番族”民族政策的正式形成。 

二、“兴盛番族”民族政策的主要内容 

“兴盛番族”民族政策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 宗教和风俗习惯政策 

贺龙在给松赞林寺掌教八大老僧的信件中指出：“红军允许人民宗教信仰自由。因此对贵喇嘛寺所有僧侣财产绝不加以侵犯，

并负责保护。”[2]贺龙在松赞林寺的讲话再次明确指出：“红军坚决贯彻党中央的民族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尊重各民族的风俗习

惯，保护寺院和僧侣的生命财产不受侵犯。”[3]中甸会议发布训令，宣传红军尊重宗教信仰，保护寺院及僧侣的安全，并派部队

到喇嘛寺门口站岗，未经批准，红军不准进驻喇嘛寺。七条政治纪律中有两条涉及宗教政策,规定:“严禁进驻喇嘛寺，毁坏经

典神像祭仪，侵犯寺院及僧侣。”“尊重藏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及风俗习惯。”[2]红二军团政委任弼时、副政委关向应，要求部队官

兵尊重当地藏民的宗教信仰，尊重寺院和僧侣，不能故意违反当地的宗教禁忌。[5] 

（二） 统一战线政策 

中甸会议决议指出：红军明确规定，藏民地区不打土豪。[2]红六军团的政治干部会议提出了红六军团目前所面临的任务，中

心工作就是团结少数民族，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5]七条政治纪律再次规定：“保护土司头人、小商、小贩的财产。藏

民地区不打土豪。”在碰到中甸僧俗民团等地方武装袭扰、堵截时,红军严格执行对藏族反动武装实行驱散为主的政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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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群众路线政策 

红二军团到达中甸县城后，首先打开监狱,砸断了被关押的农奴脚上的脚镣，解放了农奴。
[2]
中甸会议决议指出：要争取一

般藏民的工作。通过“通司”（翻译）召开各种群众座谈会。组织干部战士到不明真相而躲避红军的藏民中做宣传工作。张贴标

语、布告，宣传红军对藏民的政策。藏民回家后，发一户口证，说明该家受红军保护。 

（四） 尊重和保护民族利益政策 

在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湘鄂川黔滇康分会的布告中，红二、六军团阐明了尊重和保护少数民族利益的宗

旨：“本军以扶助番民，解除番民痛苦，兴番灭蒋、为番民谋利益为目的。”七条政治纪律中有两条涉及尊重和保护民族利益,规

定:“不准侵犯藏民的人身安全。”“藏民不在家，不准进屋。”“严禁庄稼地里放骡马。”“买卖公平,不拿群众东西。”[2] 

（五）民族团结与平等政策 

红二、六军团长征进入云南藏区等少数民族地区后宣布:境内藏、汉、回各民族一律享有平等权利，禁止民族间的压迫和歧

视，任何人不准称呼藏胞为“蛮子”。[5] 

三、“兴盛番族”民族政策的宣传与贯彻 

在云南藏区期间，红二、六军团广大干部战士克服了与当地藏民族语言文字不通、风俗习惯不同、交流沟通不易的困难，

成功地进行了民族政策的宣传，并有效地执行和贯彻民族政策，主要采取以下方式。 

（一）宣传标语 

红军到达云南藏区后，就立即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宣传红军通过藏区北上抗日的主张，中甸县城写满了红军的宣传标语:“兴

盛番族!”“优待少数民族，保护信仰自由！”“保护土司头人的生命财产!”“保护寺庙、尊重僧侣!”“扶助番民独立解放!”“红

军是番民的好朋友!”“不拿群众一针一线!”“遵守纪律、买卖公平!”“保护商贩利益、买卖公平,私人商贩不许侵犯,准许商人

自由营业!”“中国工农红军是中国人民的军队!”“番民组织起来，组织番民独立军!”“只有苏维埃能够救中国!”[1] 

（二） 群众座谈会 

.红二军团进驻中甸县城后，贺龙在军团总指挥部的独克宗细康（中心镇公堂）接见了藏团、汉团、客商三行代表团,连续

举行座谈会,进一步了解了当地民情，讲明了红军的政策、宗旨和纪律，以及准备在中甸停留筹粮、部队整训，然后继续北上抗

日等问题，要求藏民给予大力支持。[2]红军大部队进驻县城后，干部战士积极主动走访群众，召开群众座谈会、军民联欢会、表

演文艺节目等,通过各种方式宣传红军的民族政策。 

（三） 松赞林寺会议 

到达中甸县城后不久，贺龙受邀参观松赞林寺，受到僧侣们的热烈欢迎。贺龙步入扎仓（大殿）后，先向大寺献上哈达,八

大老僧也回敬了哈达。在与众僧侣召开的座谈会上，贺龙向大家解释了红军北上抗日的目的，宣传和解释了党和红军的民族政

策,对包括寺院僧侣在内的广大藏族同胞给予红军的支持表示感谢，并希望继续给予红军帮助，使红军能够顺利通过藏区。 

（四）实际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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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处处尊重藏族的风俗习惯，例如虽然地冻天寒，但大部分红军干部战士仍然露宿于丛林草原，赢得了当地藏族人民的

尊重和信任。同时,在筹集粮饷等活动中，红军也切实保护当地藏民的利益，执行和贯彻了民族政策:①实行借贷券，由红军供

给部门统一印发借贷券。因当时许多藏民上山躲避，家中无人，因此红军凡是到无主人的民户筹粮，在不便留现金的情况下，

按数作价后留下此卷,主人回来后凭券可到任何红军单位兑换现金。②购买粮食,凡有余粮户，通过通司先召集开会，说明情况，

取得同意后,指定收集地点，按数论价,一律用现金支付。③检查。红军撤离时，采取座谈会、走访群众等方式，对购买粮草、

物品是否买卖公平、驻扎期间有无违反纪律等方面进行检查。特别是筹粮时主人不在，留下借贷券的户，红军向他们一一做了

赔礼道歉，如数付给现金。[2]红军通过上述实际行动，身体力行地宣传和贯彻了民族政策。 

四、“兴盛番族”民族政策的特点 

在与云南藏区各阶层藏族群众的直接接触过程中，红二、六军团因地制宜地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了“兴盛番族”的民族政策，

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与红军的民族政策，并提出了一些以前没有涉及的民族政策内容。 

（一）提出专门针对藏民族的民族政策 

在红军长征前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期，随着苏区面积与范围的扩大以及中国共产党和红军逐步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域建立

基层政权和开展革命活动，民族政策涉及的少数民族开始增加、内容逐渐完善，提出了部分涉及蒙古、朝鲜、彝、苗、侗等少

数民族的民族政策和工作方针，例如1934 年 7月，红三军（红二军团前身）在贵州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就

通过了《关于苗族问题决议》。[5]但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还没有明确系统地提出专门针对藏民族的民族政策。云南藏区是红二、

六军团在长征途中经过的第一个藏区，在客观形势与主观需求的要求下，红军提出并制定了专门针对藏民族的民族政策，这是

对中国共产党与红军民族政策的发展和完善。 

（二） 强调藏区民族政策的特殊性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期以及长征初期，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政策是发动少数民族群众进行阶级斗争、

反对地方土司的压迫、打击土豪地主、建立少数民族工农红军和地方武装游击队等。例如 1936 年 1月 9日，红二、六军团在贵

州石阡苗族、侗族地区提出了“打土豪，穷人翻身干革命”的革命方针，和积极分子的互相串联发动，全县组织建立了 12支游

击大队，参加者有 1000 余人。[6]1936 年 2月 8日，红二、六军团在黔西成立了中共川滇黔省委，建立了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

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提出了“实行土地政策，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财产。”“以最严厉的手段”镇压一切反动分子和

企图反抗的豪绅地主等。
[7]
但是，在云南藏区，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红二、六军团在制定和执行民族政策过程中，强调了藏区

的特殊性:第一是明确规定藏民地区不打土豪;第二是在碰到土司、僧俗等反对红军的地方武装堵截时，实行驱散为主的政策;第

三是提出保护土司头人的生命财产;第四是与不反对红军的地方武装合作，“各带武装，为本军做先驱，沿途与番民接洽大军通

过事宜”。[2] 

（三） 对藏区民族形势的重视 

作为长征途中经过的第一个藏区，红二、六军团开展认真的分析研究和实际工作：红二、六军团先后组织中甸会议、政治

干部会议等两次重要的会议来讨论藏区的民族政策,贺龙两次给松赞林寺的僧侣写信并专门题写“兴盛番族”的锦旗，红军发布

了正式布告并积极组织藏族群众座谈会等，这些都反映出了红二、六军团对云南藏区的民族问题重要性的极为重视。 

五、对云南藏区民族团结示范区建设的启示 

红二、六军团的“兴盛番族”民族政策虽然是红军在长征途中的具体地域、针对具体民族提出的一项民族政策,但却有着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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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的历史影响，为后来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军队的不断胜利奠定了基础。红二、六军团顺利通过云南藏区后，在接下来

的长征过程中，在经过西康、四川、甘肃等其他藏、彝、回等民族地区时,红军在“兴盛番族”民族政策的基础上，继续因地制

宜地完善和发展了民族政策，取得了长征的最终胜利。 

红二、六军团在藏区制定和实施民族政策过程中,积累了统一战线工作的经验，最大限度地团结了包括开明土司、僧侣和藏

族普通群众在内的社会各阶层和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铸成了红军与少数民族相互信任与支持的紧密关系，使红军与少数民族

团结互助的局面得以坚持和发展,直至取得万里长征的全面胜利。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统战工作经验，在一定程度上为后来中

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和政策的贯彻执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同时，在长征期间，红军通过在民族地区制定和实践具体的民族政策,得到了许多来自基层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这为后

来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制定正确的民族政策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八十年前，红军于长征途中在云南藏区制定的“兴盛番族”民族政策，为促进今天云南藏区的民族团结和社会进步留下了

珍贵的精神遗产，红军的民族政策对当前建设云南藏区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继承和发扬红军民族政策的群众路线精神 

要继承和发扬红军民族政策的群众路线精神，加强对藏区农村的传统社会管理机制、习惯法与村规民约的调研和分析。以

传统社会组织为基础,把维护和促进社会安定、民族团结、和谐发展与国家统一等宏观概念落实到具体的日常生活和行动中，发

挥当地藏族群众的积极性，并让基层农村参与到当地社会安定与和谐发展的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来。 

未来在涉及藏区安定和发展的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应该发挥当地群众和传统社会管理机制的作用，了解基层藏族村民

的愿望和意见，从而在根本上实现藏区社会的安定和发展。这些传统社会管理机制、习惯法与村规民约可以在维护藏区社会安

定与和谐发展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只有把当地藏族群众纳入相关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来，才能使政策的制定更接地气、政策

的实施更为有效。因此,红军民族政策中群众路线的实践为未来我国涉藏与治藏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了一条探索的道路和模

式。 

(二)继承和发扬红军民族政策的统一战线思路 

要继承和发扬红军民族政策的统一战线思路，加强对当前藏区社会各阶层利益相关者的统战工作，形成包括基层党政机构'、

社区群众、寺院僧侣等各利益群体共同形成的社会稳定和发展机制。藏区社会稳定和发展的最终目标不仅在于维护社会暂时的

稳定，而是实现文化、环境和经济并重的可持续综合发展,更是中华民族意识和国家认同提高的长期过程。 

基于统一战线思路的藏区社会稳定和发展,关键在于关注当地不同利益群体就社会安定与和谐发展的观点、态度和看法，希

望支持和协助包括地方政府官员、社区群众、寺院僧侣等在内的各利益相关者，重视他们对相关问题发表意见并发挥作用。让

当地各利益群体基于他们各自的背景，从不同的立场来共同参与到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统一的行动中来。 

今天，在中国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国家战略背景下,需要进一步发掘和研究长征过程

中中国共产党与红军的民族政策、红军与各少数民族相互帮助的史实和事迹，进一步弘扬和传承中国各民族共同的爱国主义精

神奠定历史、精神和文化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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